
本計畫階段流程 

作業流程  說   明 

計畫建案 

計畫規劃 

（綱要計畫） 

計畫規劃 

（計畫執行之前置作業，
即綱要計畫之後續作業） 

計畫考核 

計畫執行 

前一年度 7月 

至本年度 1月 

本年度 1月~6月 

本年度 7 月~12 月

下年度1~12月 

1. 依核定建案報告訂定多年期綱要

計畫

2. 依年度考核報告，修正綱要計畫

3. 函送國科會複審

依綱要計畫、修正之綱要計畫，

研擬年度執行項目、預估經費、

補助方式及招標規格等行政規則

或細部計畫 

1. 依規定程序補助或委託執行

2. 成立諮詢及監督小組進行諮詢與

監督

1. 考核計畫之績效、優劣及經費

使用

2. 研提改進事項、移轉項目與策

略

3. 函送國科會複審

1. 召開兼任顧問、兼任研究員會議，

建議議題及規劃人選

2. 成立建案小組研擬建案報告

3. 外聘專家審核建案報告

4. 函送國科會複審

下年度 10~12 月 

附 表 


